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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〔A类〕

〔公开〕

昆发改投资函〔2022〕23号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昆明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 151313号建议答复的函

娄继坤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给予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资金支持的建议》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主要内容

您在《关于给予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资金支持的建议》中

指出，石林县于 2020年 1月 23日被列为云南省首批“美丽县城”，

3年来共实施建设项目 74个，完成投资 49.8亿元，全面提升了县

城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，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功，

居民生活的获得感、满意感、幸福感进一步提高。在“美丽县城”

建设工作推进中，省政府对石林县美丽县城建设给予 2亿元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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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持，有力保障项目建设，但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较大，建议

市政府给予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资金补助。上述建议对于推进

我市“美丽县城”建设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，有利于指导我们

更好的开展下步工作。

二、当前奖补政策及石林县获得补助资金情况

“美丽县城”建设是省委、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

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，

也是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。昆

明市高度重视，市政府于 2019年 6月出台了《关于加快“美丽县

城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昆政发〔2019〕30号)，明确了有关原则和

政策措施，特别是资金保障方面，全面加快推进“美丽县城”建设

工作。根据省、市相关政策，目前我市“美丽县城”建设补助资金

主要有省级奖补资金和市级前期工作经费补助，并在争取中央预

算内补助资金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。具体情

况为：

（一）省级奖补资金。根据 2020年 7月 16日《云南省财政

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“美丽县城”建设省

级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建〔2020〕171 号)第三条：

“2020-2022年，省财政每年安排 40亿元，对省人民政府命名的年

度‘美丽县城’进行以奖代补。政策存续期内，已获得奖补资金支持

的，不再重复奖补”。2020年 7月和 12月，省财政厅分别下达了

2019年度全省 20个获评县（市）省级奖补资金各 1 亿元，石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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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位列其中，即石林县已获得省级奖补资金 2亿元。

（二）市级前期工作经费补助。根据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快“美丽县城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〔2019〕30号）的规

定：从市级前期工作经费中，对积极性高、工作推进扎实的县（市）

安排 1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“美丽县城”建设有关工作。获得省“美

丽县城”奖补资金支持的县（市），市级安排的前期工作经费直接

转化为补助资金。市发展改革委已在昆明市 2019年第二批前期工

作经费计划中安排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前期工作经费 1000万

元，按规定，该 1000万元直接转化为补助资金，即市级实际上已

进行补助。

（三）其他方面。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等市级相关部门

在申报争取中央及省预算内资金、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等方面，积极给予“美丽县城”建设项目倾斜和支持。

2020-2022年为石林县老旧小区改造、县城排水防涝管网设施建设

等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5814万元；县妇幼保健中心搬迁、西

北片区供水及配套管网设施建设、县人民医院能力提升工程等项

目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.8亿元。

三、办理意见及下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根据上述情况，石林县已累计获得省、市“美丽县城”

补助资金 2.1亿元，争取县城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 2.38亿元。下一步重点推进的夜游巴江建设工程、城市主

干道路亮化提升改造等项目，建议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，大力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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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社会资本参与“美丽县城”建设，加大金融机构对“美丽县城”建

设信贷支持力度，采取政府补贴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，调动

属地居民参与“美丽县城”建设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根据《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高质量推进以县城为重

要载体的城镇化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决策部署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的工

作要求，面向 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，

结合云南发展实际，统筹推进健康县城、美丽县城、文明县城、

智慧县城、幸福县城建设。创新投融资机制，根据公益类、准公

益类和经营性项目的不同特点，建立期限匹配、渠道多元、财务

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。待文件正式印发后，按相关要求和机制体

制推进“五城同创”，为石林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争取更多资金

支持。感谢您对“美丽县城”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璐璐，0871-63135248， 15288361906）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6月 1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委。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1日印发


